
 

馬偕學校財團法人馬偕醫學大學教師研究獎補助辦法 

98年8月18日行政會議新訂通過 
98年9月15日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01年1月11日100學年度第20次行政主管會議修訂通過 
101年11月7日101學年度第10次行政主管會議修訂 

102年8月7日102學年度第1次行政主管會議修訂通過 
102年8月28日102學年度第3次行政主管會議修訂通過 
103年5月21日102學年度第33次行政主管會議修訂通過 

105年4月27日104學年度第30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05年5月9日馬學秘字第1050003409號函發布 

106年6月28日105學年度第39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06年7月4日馬學秘字第1060005278號函發布 

108年4月17日107學年度第四次研發會議修正通過 
108年5月1日107學年度第17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8年5月3日馬學研字第1080003468號函發布 
109年3月11日108學年度第四次研發會議修正通過第2、3條條文 

109年3月25日108學年度第13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2、3條條文 
109年5月14日馬學研字第1090003013號公告 

112年5月17日111學年度第4次研發會議修正通過第4條條文 
112年6月7日111學年度第11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第4條條文 

112年6月14日馬學研字第 1120004906號公告 
114 年 4月 30日由校務會議授權統一修改學校全銜 

114 年 7 月 23日馬學秘字第 1140006464 號公告 

 

第一條 馬偕學校財團法人馬偕醫學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鼓勵及提升教師研

究，特訂定「馬偕學校財團法人馬偕醫學大學教師研究獎補助辦法」(以

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校教師得申請下列補助： 

一、 專任教師得申請「校內專題研究計畫」，補助要點由研發會議另

訂之。 

二、 助理教授級以上專任教師於到職二年內，得申請「新聘教師研究

室設置補助」，補助要點由研發會議另訂之。 

三、 本校編制內專任教師或講座、客座及特聘教師以本校名義申請且

擔任計畫主持人承接競爭型校外研究計畫，依校外機構（單位）

之規定，且於申請前經審核同意者，本校得提供「校外研究計畫

配合款」。 

四、 編制內專任教師或講座、客座及特聘教師以計畫主持人身份，同

時以本校名義簽約執行之校外研究計畫，除依前款提供配合款者，

另得依下列規定申請「校外研究計畫相對獎助款」、「校外產學

研究計畫相對獎助款」。本項獎助不適用於委託型之產學合作計

畫或推廣、服務等非研究屬性之計畫。 

五、 本條各款獎補助實際核發額度依研發處年度相關預算而定，若申



 

請額度超過預算額度則依預算比例折算；遇有特殊情形，折算比

率得由研發會議審議。獎補助申請時程依研究發展處（以下簡稱

研發處）公告辦理。 

第三條 校外研究計畫及校外產學研究計畫之相對獎助款之申請由研發處進行

書面初審，再提研究發展會議進行複審： 

一、 相對獎助款為計畫總額50%(整合型計畫相對獎助款為子計畫核定

金額50%，已依申請單位規定提供配合款者不得申請)，每人每學

年累計最高可儲值及申請獎助款總額度以100萬元為限。 

二、 上述「計畫金額」指實質撥入本校之金額。 

三、 獎助款之編列、支用與使用期限： 

(一)主持人所獲得之獎助款得以儲值方式累計，校外計畫獎助款

之儲值起始點以簽約日為準，校外產學獎助款以第一期款入

校日為準，並依研究實際需要分學期提出申請。 

(二)各項費用(資本門包含儀器設備費等；經常門包含研究人力費

及其他耗材費用等)之比例由主持人自行決定。本補助核定後，

當學年度執行率達60%者，所剩餘額得納入儲值餘額；未達60%

者，當學年度所剩餘額須全數繳回學校。 

(三)本項補助獲准後應依原規劃之用途使用，原未核給之補助項

目，於計畫執行期間經檢討確為研究計畫需要者，經常門內

之項目流用得簽請校長同意變更。資本門不得流用至經常門。

經常門流用至資本門，需經研發會議決議同意始得流用，惟

遇不可抗之情形者，得簽請校長同意變更後，再提研發會議

備查。 

第四條 接受本辦法所訂各項獎補助之教師，應依下列規定繳交成果報告： 

一、 「校內個人型研究計畫」及「新聘教師研究室設置補助」：須於

計畫執行期滿後三個月內，繳交研究成果報告一份，並於計畫執

行期滿後三年內，將研究成果著文發表於學術期刊或專書，如未

繳交則當年度起不核予校外計畫配合款及相對獎助款，直至原因

消除為止。 

二、 「校外研究計畫相對獎助款」及「校外產學研究計畫相對獎助款」：

須於計畫核定執行期程結束後三個月內，繳交研究成果報告一份，

並於計畫核定執行期程結束後三年內應有研究成果(學術期刊、專

書或專利)。若為學術著作，第一或通訊作者須為本校編制內專任



 

教師。未達上述標準，計畫核定執行期程結束三年後，不再核予

「相對獎助款」，但仍可申請提領原有儲值額，每人每學年度以

五十萬元為限，直至原因消除為止。 

三、 接受本辦法所訂之各項獎補助者，均應配合學校辦理學術活動，

研究成果發表之成效將作為爾後申請本校各項補助之審查項目；

若有相關論文發表者，需於論文致謝部分註明補助計畫編號。 

第五條 本辦法經研發會議及行政會議審議通過後發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